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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的承诺书

本企业申请泰州市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并履行以下承诺：

1．企业将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环保等有关规定组织生产，确保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达标排放；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设施，加强管理，实现安全生产。

2．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提出实施的建设项目将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项目建设的程序和规定执行。

3．企业在化工重点监测点内实施的项目，只在监测点规定的厂区范围进行，不新增土地面积。

4．当政府依法要求企业搬迁时，企业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5．企业对提交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泰州市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申请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职工人数（人）
	
	占地面积（㎡）
	
	是否危化品

生产企业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为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
	

	二、企业简介（附厂区平面布置图及周围概况图）

	

	三、近三年经济指标

	年度
	应税销售（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利润

（万元）

	
	
	
	

	
	
	
	

	
	
	
	

	四、主要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能规模
	产量
	国内市场

占有率（%）
	国际市场

占有率（%）

	
	
	
	
	

	
	
	
	
	

	
	
	
	
	

	五、自主知识产权及工艺装备先进性情况

	

	六、与本地区产业链配套情况

	

	七、申报审核意见

	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意见：

经初步审核，该企业符合《江苏省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标准》第四条第（一）项至第（十一）项有关要求，同意申报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

	发改部门（公章）


	科技部门（公章）


	工信部门（公章）



	公安部门（公章）


	人社部门（公章）


	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公章）



	生态环境部门（公章）


	住建部门（公章）


	应急部门（公章）



	行政审批部门（公章）


	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税务部门（公章）

	消防部门（公章）
	
	

	市（区）化治办意见：

    经相关部门初步审核，该企业符合《江苏省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标准》有关要求，同意申报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

（公章）

年    月    日

	市（区）人民政府、医药高新区管委会意见：

经初步审核，该企业符合《江苏省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标准》有关要求，同意申报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

（公章）

年    月    日


佐证材料

企业应对照《江苏省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标准》认定条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逐条进行符合性论述，供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审查，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企业必须由实际控制人担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为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部门）

2．厂址符合所在市、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管控要求。（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部门）

3．企业外部安全、卫生防护距离符合国家、省有关标准要求，不存在重大外溢风险。（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部门）

4．企业项目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建设工程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特种设备管理、劳动用工管理等法定手续齐全有效。企业在役化工装置经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或通过安全设计诊断并完成整改。（发改、工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住建、自然资源规划、消防、行政审批、市场监管、人社部门）

5．企业的主导产品、工艺技术装备和生产规模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部委、省、市有关产业政策要求，不在限制类或淘汰类目录内。（发改、工信、行政审批部门）

6．企业上年度或者近三年平均应税销售应达到2.5亿元人民币以上（含）。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工艺装备水平国内领先以及与当地新兴产业、先导产业、主导产业耦合度较高的企业，应税销售可适当降低。（税务、科技、工信部门）

7．企业具有完善的环保设施，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危险废物得到无害化处置。生产废水不得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企业雨水（清下水）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和自动阀门；厂界应安装VOCs环境监测设施，废气治理设施应装有用电工况监控，并纳入生产系统进行管理，喷淋处理设施应配备液位、PH等自控仪表、采用自动加药，主要排气筒应安装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危险废物贮存符合安全、消防、规划、环保相关要求。（生态环境、住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部门）

8．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或以上，在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达到要求。（应急管理部门）

9．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符合国家和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要求。（工信部门）

10．当年度没有受挂牌督办，不存在安全、环保、消防等限期整改未完成事项。近三年来，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环境违法行为；不存在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公安、消防部门）

11．依据消防法律法规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并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验收。（消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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